
浉河区“多彩田园”提质增效暨产业发展
奖补工程实施办法

一、工作目标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帮

扶对全区脱贫户全覆盖，其中：带动全区“多彩田园”脱贫户

每户每年增收 2000 元；带动全区非“多彩田园”脱贫户（脱贫

不脱政策）每户每年增收 1000 元，特别困难户每户每年增收

2000 元。实施“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的村每年增收

6000-18000 元。

二、扶持对象及条件

（一）扶持对象

截止到 2022 年 4 月底的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带动脱贫户

增收的帮扶企业。

（二）扶持条件

带动能力强、产业基础好、帮扶效果明显的农业企业。依

托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通过农业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

带脱贫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与脱贫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脱贫户直接参与产业发展，提升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对自身

运营规范、有产业支撑、带动脱贫户增收能力强、正常经营的

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进行扶持。

三、扶持年限

“多彩田园”提质增效扶持期限为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以后根据上级政策规定或我区实际情况

再决定适时延长期限。

四、扶持政策

（一）脱贫户扶持政策

1.脱贫户有自主从事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能力的，由帮扶

企业资助解决其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机械费、农资

费、小微加工设备等费用。

2.脱贫户有工作能力的，由帮扶企业为其解决就业岗位，

并保证其每年能获得高出正常工资薪酬 1000-2000 元。

3.脱贫户有部分工作能力的，由帮扶企业为其安排企业内

保、保洁岗位。

4.脱贫户无劳动力或丧失劳动力的，由帮扶企业从企业盈

利中解决现金分红资金。

（二）帮扶企业扶持政策

1.“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扶持政策

对圆满完成乡村统一安排帮扶任务的农业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按照“村申报、乡审核、区审定”的程序，经审核

被确定为“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帮扶企业后可享受“多

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扶持政策。原则上每个有关乡镇（办

事处、集聚区）择优申报 1-3 家“多彩田园”帮扶企业，其中

金牛山办事处 1 家、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1 家。获得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称号的优先扶持。严禁非农企业

被定为“多彩田园”扶持对象。每年可适当调整变更“多彩田



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帮扶企业。每年 7 月底前，根据项目验

收情况，由区农业农村局提出奖补清单，每年 8 月底前，由区

农业农村局按帮扶效果评定帮扶资金额度。

2.“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扶持政策

扶持范围：原则上当年实施“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

程的帮扶企业，同步实施“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区

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资金对帮扶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仓库、车间建设、种苗购进，加工设备购进，农业设施建设，

提高生产加工能力建设等进行奖补。

产权归属：“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所形成的资产为

扶贫资产，所有权归村集体，并及时进行确权登记。使用权和

管护权归帮扶企业，管护费用由帮扶企业承担。

收益提取：在协议期限内，“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

帮扶企业每年按照产业发展奖补资金的 6%以转账方式直接支

付到乡镇（办事处、集聚区）指定的村财乡管账户，提取时间

从产业发展奖补资金拨付到位时间起，以整年度计算，不足一

年的按月计算，时间不得晚于每年 11 月 20 日。按照《浉河区

财政扶贫项目资产收益管理办法（试行）》（浉政办〔2021〕16

号）进行管理，资产折旧为零及合同签订的年限不得低于 17

年（含 17 年），前 16 年按财政资金投资额的 6％向村集体上交

收益，第 17 年按财政资金投资额的 4%上交收益。

受益对象：受益对象由项目所在乡镇（办事处、集聚区）

研究确定，6%的收益上交由乡镇（办事处、集聚区）统筹调配



使用。

五、操作流程

（一）“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操作流程

1.由帮扶企业与脱贫户、相关乡镇（办事处、集聚区）签

订三方帮扶协议。

2.帮扶企业按照奖补工程实施方案实施项目。

3.由区、乡、村对“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工程进行验

收。主要是通过查阅核实帮扶协议及项目建设内容落实情况，

经确认无误后，由村、乡两级签署验收意见并加盖村委会、乡

镇（办事处、集聚区）公章，区农业农村局签署验收意见并加

盖公章。

4.区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涉农办事处，金牛物流产业

集聚区互相配合，出具奖补工程绩效表，建立长效帮扶和绩效

评估机制，以利于随时调整完善项目实施。

（二）“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操作流程

1.实施“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的企业提出实施

项目申请，并制定“多彩田园”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2.由项目所在村民委员会召开项目评审会议，评审项目

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3.由实施项目的企业向项目所在村提交开工申请报告，

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后，开始项目建设。

4.“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帮扶企业应严格按要求

实施奖补工程，保证奖补工程建设真实性。由区、乡、村对“多



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进行验收。主要是实地查看奖补工

程实施情况，核实奖补工程建设内容，经确认无误后，由村、

乡两级签署验收意见并加盖村委会、乡镇（办事处、集聚区）

公章，区农业农村局签署验收意见并加盖公章。对严格按要求

实施，绩效良好的，将加大资金扶持额度。

六、“多彩田园”奖补资金申报流程

（一）“多彩田园”提质增效奖补资金申报流程

由乡镇（办事处、集聚区）为每一家奖补工程验收合格的

帮扶企业出具奖补资金提款申请单，主要内容为获得奖补企业

名称、开户行、银行账号等。由获得奖补的企业或合作社提出

提款申请并加盖公章，区农业农村局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并加

盖公章，提交区财政局，拨付奖补资金。

（二）“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资金申报流程

“多彩田园”产业发展奖补工程补助资金严格按照《河南

省财政衔接推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

帮扶企业提供经过审核的预算表、确定后的决算表、验收合格

的验收表、提款申请单、税务发票、帮扶协议名单、区农业农

村局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提交区财政局拨付奖

补资金。

七、具体政策解释由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负责。


